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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2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以及我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向新闻界

发表的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谈话，并提请你注意“由联合国在日内瓦推动、

叙人主导和叙人所有、可信、平衡和包容的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

则”(见附件)。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则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叙利亚谈

判委员会在我的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协助下商定。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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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由联合国在日内瓦推动、叙人主导和叙人所有、可信、平衡和包容的宪

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则 

1. 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和宗旨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叙利亚的所有有关

决议，并基于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 

2. 为了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包括促进叙利亚人之

间的谈判，特别是旨在订立拟定新宪法的宪法进程并依据新宪法和根据该决议在

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同时充分尊重叙利亚的国家主权； 

3. 回顾日内瓦进程产生的叙利亚人之间 12 条暂行基本原则； 

4. 在索契共同召集人支持下落实索契最后声明，作为对日内瓦进程的贡献； 

5. 强调指出必须推进更广泛的政治进程以建立信任和信心并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 2254(2015)号决议； 

6.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期待在联合国主持下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

召集和推动一个可信、平衡和包容、叙人主导和叙人所有的宪法委员会，根据本

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则开展工作： 

第 1 条：任务 

7. 宪法委员会应在联合国推动的日内瓦进程范围内筹备和起草一项宪法改革

案供民众批准，作为对叙利亚政治解决进程和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执

行工作的贡献。宪法改革除其他外，应在叙利亚的宪法和宪法实践中体现叙利亚

人 12 项暂行基本原则的文字和精神。 

8. 宪法委员会可审查 2012 年宪法，包括结合叙利亚其他宪法经验，修正现行

宪法或起草新宪法。 

第 2 条：组成和结构 

9. 宪法委员会应有一个大单位和一个小单位。 

10. 大单位应由 150 个男女成员组成：其中 50 个由政府提名；50 个由叙利亚谈

判委员会提名；50 个由民间社会提名。 

11. 小单位应由 45 个男女成员组成：15 个由政府从其为大单位提名的 50 个成

员中产生；15 个由叙利亚谈判委员会从其为大单位提名的 50 个成员中产生；15

个由大单位内 50 个民间社会成员中产生。 

12. 小单位应筹备和起草宪法提案，大单位应通过这些提案。随着小单位工作的

开展，大单位可并行或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提案。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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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决策 

13. 宪法委员会应在妥协和建设性参与意识主导下行事，旨在使其成员达成普遍

一致意见，使结果能够得到叙利亚人民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为此目的，宪法委员

会大小两个单位应以协商一致方式推进工作和作出决定，如无法达成协商一致，

便采取投票方式，需得到各自单位至少 75%的成员支持(在大单位即为 113 名在

场并投票的成员，在小单位中则为 34 名在场并投票的成员)。75%这一投票阈值

应是固定阈值。 

第 4 条：主持工作 

14. 宪法委员会应有平衡的主持工作安排，设两名共同主席，一名由叙利亚政府

提名，一名由叙利亚谈判委员会提名。 

15. 共同主席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主持大小两个单位的工作。 

16. 共同主席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行使必要的特权，以确保议事规则得以遵循，确

保宪法委员会良好运作。共同主席的职能可包括： 

– 主持和引导大小会议； 

– 提出并确保遵守议事规则； 

– 促进和提出议程和工作计划，使所有问题都能得以审议，不使一些问题

的审议工作取决于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 

– 确定并邀请发言者； 

– 促进性别平等主流化； 

– 适情接受和提出工作想法； 

– 与特使协调，确保在履行职责时可随时借助特使的推动作用。 

第 5 条：推动 

17. 特使应推动叙人主导和叙人所有的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支持共同主席达

成共识，必要时通过斡旋使成员之间的观点更加接近。 

18. 特使应通过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定期审查进展情况。 

第 6 条：宪法委员会成员的信任、安全保障 

19. 坚定地共同致力于建立信任，首先是保证宪法委员会成员及其亲属或他们所

属的政治和民间社会组织和实体不受到威胁或骚扰或针对与其在宪法委员会中

工作直接相关的人员或财产采取的行动，并在发生任何事件和关切时予以处理和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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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其他规定 

20. 依据已得到叙利亚各方同意的本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则，宪法委员会可在

宪法委员会进程内商定进一步的议事规则，以确保其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

所有问题有效和可持续地开展工作。 

21. 叙利亚各方同意，仅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宪法委员会应在没有外国干涉，

包括没有外部强加的时间表的情况下，迅速和持续地努力取得成果和不断取得进展。 

22. 宪法委员会可在今后商定对本职权范围和核心议事规则作出任何必要调整，

以使宪法委员会能够向前迈进，并可在必要时寻求特使的斡旋。 

23. 宪法委员会应商定民众批准宪法委员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案及把它转化为叙

利亚法令的手段，并可在必要时寻求特使的斡旋。 

 


